
一、执法主体

（一）单位名称：贵南县农牧和水利局

（二）单位性质：行政机关

（三）办公地址：贵南县综合行政服务楼 11 楼

（四）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冬季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 14:30-17:30）

（五）联系电话（传真）：0974-8502415

二、执法权限

负责依法受理全县农牧业违法行为案件的投诉举报；负

责查处全县种子、种苗、食用菌苗种、草种、种畜禽生产、

经营、农药、肥料、兽药、生猪屠宰、动物卫生监督、饲料、

饲料添加剂、农禽畜渔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农机安全、渔政管理等方面的违法案件；负责全县的水利综

合行政执法；受理违反水利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投诉、举报，

依据相关规定转办。

三、执法依据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二）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2.青海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兽药管理条例

5.农药管理条例

6.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7.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三）规章

1.海南州河道采砂管理办法

2.青海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四、执法程序



（一）立案、调查与决定

1、凡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移送、上级交办、主

动交代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报行政负责人

审批。对认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在七日内予以立案；对

认为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不予立案。立案必须符合下列

条件：（1）有违法行为发生；（2）违法行为是应受处罚的

行为；（3）属于本机关管辖；（4）属于一般程序适用范围。

2、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应当向当

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处理

行政处罚案件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

3、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应当依法

收取证据。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1）书证；（2）物证；

（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

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充分

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

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采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

重处罚。

2.凡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具备下述条件：（1）有明

确的违法行为人；（2）有具体的违法事实和证据；（3）法



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4）属于查处

的机关管辖。

3.凡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按照规定格式载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地址；（2）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3）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4）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5）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名

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二）听证程序

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

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制发《举行听证通知》，制作《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当事

人不承担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法定程序

进行。听证结束后，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三）送达与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处罚人，并由被处

罚人在《行政处罚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被处罚人不

在，可以交给其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并

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被处罚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

或者签名、盖章的，送达人可以邀请其邻居或者其单位有关



人员到场，说明情况，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其住处或

者其单位，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注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

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被处罚人不在本地的，可以委

托被处罚人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代为送达，也可以挂号邮

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

日期。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罚款；

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

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

经当事人申请和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

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五、救济渠道

1.当事人对本机关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享有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在本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依法符合听证条件

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



3. 当事人对本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向贵南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自收到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 个月内向贵南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因本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受到损害的，当事人

有权提出赔偿要求。

六、监督举报方式

1.监督举报地址：贵南县农牧和水利局办公室

2.监督举报电话：0974-850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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